关于《南京市河道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南京市地处长江下游，作为跨江布局的特大城市，境内水网纵横、河湖密布，水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1.4%。其中，长江南京段岸线总长280.82公里，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下至镇街级主要河流507条，河湖水体2644个。水，不仅是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，也是南京的发展优势。
从法规体系来看，国家层面1988年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，并历经2011年、2017年3月和10月、2018年、2026年五次修订；省级层面2017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《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》，2021年完成修正；省内苏州、无锡、扬州等兄弟市也已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。目前南京市已制定涉水地方性法规7部，覆盖水资源、水利工程、供水、排水等领域，但在河道管理方面尚未形成专门法规规章，制定《南京市河道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是完善我市水务法治体系、推动河道管理规范化法治化的迫切需要。
二、立法的必要性
（一）制定《条例》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，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绿色发展理念，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。河道作为水资源、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其防洪排涝能力、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焦点。制定《条例》，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，也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、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法治实践，更是以法治力量守护河流生态健康、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必然要求。
（二）制定《条例》是深化“水务一体化”改革的现实需求。2015年12月南京市水务局组建成立，确立了“一龙管水、团结治水、合力兴水”的管理新格局，实现涉水事务统一管理。但当前我市河道管理仍存在条块分割问题：长江、秦淮河等骨干河道主要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条例及水利条线法规管理；城市排涝河道依赖住建条线法规和《南京市排水条例》；农村河道则参照《江苏省农村水利条例》《南京市农田水利条例》执行。虽然上位法律法规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，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我市河道特别是城市河道的管理面临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迫切需要对上位规定进行细化补充。因此，制定符合南京实际的地方性法规，是破解管理难题、巩固改革成果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现实需要。
（三）制定《条例》是固化河湖管理成效的根本保障。近年来，南京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，深入开展水环境整治提升，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，形成了一系列成熟有效的工作机制，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亟需通过立法予以固化。一是在全省率先实施河湖长制，建立起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，创新推行“南京都市圈”“两省七市”联合河湖长制，为跨区域河湖治理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二是持续深化水环境整治，开展黑臭河道整治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专项行动，实施岸上水下协同治理，全市42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%，连续7年位列全省首位；18条主要入江支流全部达Ⅲ类及以上，10条市控入江支流水质达标率为100%。三是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，制定发布《幸福河湖建设与评价规范》地方标准及《技术指南》，强化滨水空间与城市绿道串联贯通，拓展滨水休闲载体，截至2025年底累计建成565条幸福河湖，作为民生实事项目得到市人大、市政协的充分肯定。通过立法将这些实践成果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是巩固治理成效、推动河湖管理长效化的根本保障。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内容和立法特色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共七章47条，分为总则、规划与管理、治理与保护、开发与利用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和附则，主要突出四个方面特色：
1. 构建层级清晰、刚性约束的全域空间管控体系。草案坚持规划引领、刚性约束，着力构建层级清晰、边界明确、覆盖全域的河道空间管控格局。第十一条将河道科学划分为流域性、区域性骨干、跨区重要、区重要、一般河道五个类型，建立市、区、镇（街道）三级管理责任体系，明确责任边界和管理模式。第十二条全面推行河道名录法定化与动态化管理，以法治形式明确河道身份属性、空间范围、功能定位与管护主体，建立动态调整、统一公布、全程可溯的管理制度，从制度上解决河道底数不清、责任悬空、监管缺位等问题。第十三条严格划定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，综合统筹有堤防、无堤防和城镇段河道划界标准，实现空间管控标准化、可视化、法治化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确立系统治理、生态优先的水生态保护修复范式。草案紧扣水环境改善、水生态提升、水安全保障目标，构建全周期、一体化保护修复制度。第二十三条明确河道生态修复原则，要求系统实施生态护岸改造、滨水缓冲带建设、底泥生态清淤、水生植被恢复、内源污染治理等举措。第十七、二十五条将暗涵纳入河道统一管理，严控违法建设与违规管线穿越，并推动有条件的暗涵复明改造，恢复河道自然形态与行洪能力。第二十六条强化排口管理，雨水排口、入河排污口分责管控、溯源处置、闭环整改机制。
3. 创新放管结合、惠民便企的涉河服务与开发利用机制。草案坚守安全底线与营商环境并重，统筹公共利益、民生需求与合理利用，构建规范高效、开放共享的滨水空间管理制度。第十八条创造性地设置涉河项目简易审批，并明确简易审批适用情形。第二十条完善涉河项目审批、建设、运行全过程闭环监管，特别要求项目运行期间，建设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持续监管与定期巡查相关制度。第四章整章对滨水空间利用、堤顶道路利用、滨水活动管理、开发主体安全责任、堤防占用补偿收入以及水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作出系统规范，鼓励建设亲水设施、慢行系统与公共开放空间，压实开发建设主体安全保障义务，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，让治水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。
4. 健全协同高效、数字赋能的监管执法与长效治理体系。草案立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强化数字赋能、区域协同、社会共治，着力构建全方位、立体化、智能化的河道长效监督体系。第六、三十七条推动河长制全面法治化、实效化，明确四级河长与总河长职责，规范河长公示牌设置与信息公开，推动河长制从“有名有责”向“有能有效”全面转变。第三十八条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分工，强调建立河道协同监管、联合执法、信息共享机制。第二十七条推行河道一体化、市场化综合养护模式，鼓励河道、岸线、绿化、公共设施一体化管护、管养分离，提升运维专业化、标准化、长效化水平。第三十九条为适应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求，健全涉水监管与执法衔接机制，要求建立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、联合巡查、整改闭环制度，破解“监管执法两张皮”问题。第四十条构建数字化智慧河道监管体系，运用大数据、物联网、监测监控、智能预警等技术手段，整合监测数据、强化风险预警、优化处置流程，实现精准管控、智能监管、闭环管理。第四十一条将南京都市圈联合河湖长制写入条款，强化跨市域河道共保联治、联合监测、联合执法、协同治理，充分彰显省会城市责任担当，服务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。

附件：《南京市河道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- 4 -
